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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、单位基本情况
（一）机构设置情况
本部门由机关本级1个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组成，设办公室、计财股、资源股、造林股四个股室。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沅陵县仙门林场现有编制32人，实有在岗工作人员10人，退休人员64人。
（三）主要职能职责
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
(一)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开展保护自然资源的宣传教育工作。
（二）编制国有林场发展规划。组织调查森林资源消长动态情况，编制国有林场森林采伐、造林绿化、抚育作业设计，编制并实施国有林场森林经营方案。
（三）积极培育资源。开展育苗、造林绿化、抚育改造、义务植树和科技推广，增加后备资源。
（四）依法保护资源。切实开展护林防火，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，开展森林病虫害防治，维护生态安全，调处山林争议纠纷，维护林区稳定。
（五）指导检查国有林场生产经营活动。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能。
（四）绩效目标设定情况
一、依法治林、科学营林，不断提升管林护林水平
二、不断提升林场的综合效益和整体形象
三、夯实脱贫攻坚成果，持续做好后续工作
四、内增素质，外树形象，努力建设现代化示范国有林场
五、加强管理，提高效能，充分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（一）预算执行、使用、管理总体情况。
我场的财务管理，始终认真执行县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核算制度，严格依法依规依程序，做到公开公平公正，在严格执行财政财纪有关法律法规的同时，严格按照政府采购、国库集中支付、公务卡支付等有关规范执行，林业财务专项资金管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（二）部门预算执行情况
1.基本支出情况
2024年度决算基本支出158.02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146.02万元，商品服务支出12万元。支出主要用于正常公务运转。
2.项目支出情况
无。
（三）"三公"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
基本支出中，“三公经费”支出0.2万元，其中日常公务接待费0.2万元，公务车辆运行0万元，出国出境为0万元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（一）综合评价结论。
我场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价。经相关业务股室全面综合评价，我场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96分。
（二）评价指标分析（或综合评价情况）。
2024年底，我场固定资产203.41万元，主要是办公用房、办公设备，严格按照县国有资产管理局管理办法进行固定资产登记、入账、配置和核销制度进行管理。
过去一年，在县委政府坚强领导下，在全场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，我们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，通过依法治林、科学营林，不断提升管林护林水平，促进了林业经济发展，得到了省、市、县充分肯定。完成了面积2.1万亩林地的森林培育及管护任务，使森林资源得到了进一步增长，助力乡村振兴，完成了指定的工作任务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本单位各种预算支出执行较好，没有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。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无。
九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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